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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股票代码：600468         公告编号：2019-022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对公司回购股份

规则的修订，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8 日召开董事会七届七次会议，以八票同

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

对本次回购股份用途进行明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18年 10月 29日和 2018年 11月 16日召开董事会

七届二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以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含）的资金及

不超过人民币 6 元/股价格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或者股权激

励、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需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用途。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并于同日实施了首次回购。具体

内容及回购进展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19年 3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0,511,267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3.76%。购买的最高价格 5.99元/股，

最低价格 5.00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69,643,281.44 元

（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二、确定回购股份的用途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回购细则》”）关于明确回购用途的有关要求，经公司董事会七届

七次会议审议，对回购股份用途进行明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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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明确前 明确后 

1 

回购股份

的目的和

用途 

基于对公司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着眼于公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立足

公司价值增长，以期更好地回报投资者，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公

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或者股权

激励、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需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用途，

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后实施上述计划，则回

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具体用途股东大

会已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确定。 

基于对公司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

的认可，着眼于公司长远和可持续

发展，立足公司价值增长，以期更

好地回报投资者，公司以自有资金

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公司本次回购

股份拟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若未能

在股份回购后实施上述计划，则回

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具体用途

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确定。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其他条款均未发生调整。 

三、本次调整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回购股份的用

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明确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用途明确为股权激励，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能够进

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为股东创造

更大效益，将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及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情形。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明确回购股份用途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支持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的通知》、《回

购细则》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明确回购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同意本次回购方案的调

整。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 


